淮阴工学院文件

	淮工院〔2016〕46号


关于印发《淮阴工学院微课教学竞赛规程》
的通知

各部门、单位：

《淮阴工学院微课教学竞赛规程》已经院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予印发施行。
                                    淮阴工学院

2016年6月12日
	淮阴工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6年6月12日印发


淮阴工学院微课教学竞赛规程
为推动课堂教学模式改革，促进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有机融合，进一步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根据上级有关微课教学比赛工作要求和我校教师教学发展工作实际，特制定本规程。

一、参赛对象

参赛对象为全校专任教师。各教学单位推荐人数一般控制在专任教师总数的10﹪左右。
二、比赛时间

比赛一般每两年进行一次。如遇有省级以上比赛，则我校比赛亦与之相衔接，在组织校赛基础上择优遴选参赛。

三、比赛内容及要求

“微课”是指以视频为主要载体记录教师围绕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开展的简短、完整的教学活动。参赛教师自选一门所任教课程，选取有关知识点，精心设计课程内容，充分合理运用各种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及设备，录制成时长为10～15分钟的微课视频，并提供配套教学设计文本、多媒体教学课件等辅助材料。相关材料要求如下：

1.教学视频要求

图像清晰稳定、构图合理、声音清楚，能较全面真实反映教学情境，能充分展示教师良好教学风貌。视频片头应显示标题、作者和单位，主要教学内容有字幕提示。视频格式可用以下任一种：mp4、rmvb、mpg、avi、wmv。  

2.多媒体教学课件要求

多媒体教学课件限定为PowerPoint格式。要求围绕教学目标，反映主要教学内容，与教学视频合理搭配，单独提交。

其他与教学内容相关辅助材料如练习测试、教学评价、多媒体素材等材料也可单独提交，格式符合网站上传要求。

3.教学设计要求

教学设计应反映教师教学思想、课程设计思路和教学特色，包括教学背景、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和教学总结等方面内容，并在开头注明讲课内容所属学科、专业、课程及适用对象等信息。文件采用word格式。

四、比赛程序

1.报名及选题：报名工作由各教学单位负责，参赛教师可自行确定参赛课程并进行微课教学方案设计。参赛教师每人限报1件作品，已获得过全国高校微课教学比赛奖项的作品不得重复参赛。参赛作品及材料需为本人原创，不得抄袭他人作品。

2.视频录制：视频录制由信息化建设与管理中心协助,也可由各教学单位自行组织或教师本人自行录制。

3.参赛材料报送：各教学单位在组织专家对参赛作品进行遴选后，将相关材料（主要包括参赛教师的教学设计、多媒体课件、微课视频等）集中报送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4.评选：由学校组织评审专家组对参赛作品进行评选。

五、考核与奖励

1.教师微课教学比赛参赛组织和获奖情况将纳入教学单位年度教学工作考核和相关课程建设验收内容。教师参加微课教学比赛获奖有关材料将存入个人业务档案，作为职称评定的重要参考之一。

2.比赛设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各奖项获奖人数根据参赛人数确定。学校对比赛获奖者进行表彰，以精神奖励为主，适当给予物质奖励。各奖项奖金数额为：一等奖2000元，二等奖1200元，三等奖500元。奖金一次性发放，不重复奖励。

3.以往参加过微课教学比赛并已获奖的教师，如获奖等级低于以往获奖等级，则不予奖励。

4.所有获奖作品均须精心打造。对经学校遴选推荐参加省级以上微课教学比赛的作品，如放弃参加省级以上微课教学比赛，将取消其学校比赛获奖。

5.学校根据各教学单位比赛的组织和获奖情况设立优秀组织奖3-4名。

六、组织管理

1.学校成立比赛评审组，具体负责参赛作品的评选工作。评审组由校教学工作委员会成员、校教学督导组成员及有关专业人员组成。

2.竞赛的组织协调等工作由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负责，视频录制等教育技术支持由信息化建设与管理中心负责。

七、其他

    1.本规程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2.本规程由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商信息化建设与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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